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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价1200元涨到1.8万

去年7月，北京的吴女士联系“北京四方兄弟搬家

有限公司”搬家。按照双方的约定，一台车400元，再

附加一个200元的距离费，拆装费均含在里面，整个搬

家费用在1200元左右。

但是在结账时，吴女士便傻了眼，搬家公司开出的

账单为18000元。按照该搬家公司的解释，每个搬家

师傅的费用300元，工作了7个小时，每个工人2100

元，总计13000元，加上距离费一共18000元。

对于这个费用吴女士无法接受，双方协商后，最终

她还是支付了4000元费用。不过，吴女士将此事发布

到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随后，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朝阳分局执法人员监测到了此情况，立即展开调

查。根据调查得知，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在注册地址

实际经营，而是在一个村庄里租用一间简陋的民房来

承揽搬家业务。也就是说，吴女士找的这家“北京四方

兄弟搬家有限公司”是冒名“北京兄弟搬家有限公司”

进行搬家服务。

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无独有偶，去年8月，北京朝阳警方接群众报警，一

家名为“北京四方兄弟”的搬家公司，在接单前宣称价

格低廉，且无其他附加费用，后以抓紧搬家为由催促客

户签订隐含额外费用条款的合同。在搬运过程中，搬

运人员坐地起价，以合同规定为由额外索要高额的人

工费用，同时进行言语威胁，称不给钱就不走，赖在客

户家中。经警方初步核查，该公司先后强迫26名事主

支付额外费用共计5万余元。

将物品从出发地往货车上搬运的过程中，搬运人

员以催促事主抓紧搬家等各种理由，让事主在未看清

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订隐含额外费用条款的合同。但

在到达目的地后，搬运工人却要求事主按照合同内容

支付远高于基础搬家费的人工费（每人每小时300元），

并采用语言威胁、扬言要拉走货物等“软暴力”方式索

要钱款。

在充分掌握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成员分工以

及作案规律等情况后，2020年8月11日，朝阳警方对

该团伙实施抓捕，分别在东城、丰台、房山区等地，将

以赵某强（男，24岁）为首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赵某

强等21人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

强迫交易多达40余起

近期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

人、实际控制人赵某强，连带5名车组长被检方指控犯

有强迫交易罪，被公诉至朝阳法院。起诉书指控，北京

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的强迫交易事实多达40余起，

涉案金额总计超过13万元，其中单笔最高的达到1.6

万元。

检方介绍，赵某强系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其为了攫取非法利益，

在2019年7月到2020年7月期间，通过58同城、百度

等平台宣传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他们通过电

话与客户达成口头协议以及约定搬家费用，到达现场

后指使车组长以及搬运工单方提高搬运价格，并且隐

瞒了300元每人每小时的书面搬运费用。在搬运过程

中或者搬运结束后，这伙人通过停止搬运或者言语威

胁等方式，索要远高于最初约定价格的费用，强迫客户

接受指定服务。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说，“赵某强等人反复都在说我

们就是搬运工人，我们在实施一个正常的市场交易行

为。在这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专案组积极

释法说理，就强迫交易这样一个犯罪构成，对他们进行

了解析。比如，他们以客户不愿接受的价格，强迫客户

接受他们的服务，而且是按他们给出的价格支付，这就

是一个强迫交易的行为。”最终，根据嫌疑人供词、证人

证词、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检方指控40余起

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全部认罪认罚。除了被起诉的6

名被告人外，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检方对其余人

员作出了相对不诉处理。

屡次坐地起价 开价1200元涨到1.8万元
黑心搬家公司涉嫌强迫交易罪被起诉

《北京青年报》温婧

接单前宣称价格低廉无其他附加费用，接单后就以抓紧搬家为由催促客户签订隐含额外费用条款的合

同，并采用语言威胁、扬言要拉走货物等“软暴力”方式索要钱款。日前，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及其法定

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赵某强，连带5名车组长被检方指控犯有强迫交易罪，被公诉至朝阳法院。起诉书指控的

强迫交易事实多达40余起，涉案金额总计超过13万元，金额单笔最高达到1.6万元。

新华社 刘硕

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15”食品药品

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一些产

品存在安全隐患，一些产品“花式”忽悠、坑害消费

者，检察机关对此依法及时亮剑。

据通报，四川省彭州市现制现售水经营者余某某

从2018年5月起在彭州市多个小区设置多台现制现

售水设备，向居民提供饮用水。检察机关获取相关线

索后开展调查发现，余某某在经营过程中未办理工商

营业执照，且存在使用“三无”水处理材料、更换水

处理材料后未开展水质检测、供水操作人员无健康证

上岗等违法情形，造成饮用水安全隐患。

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彭州市卫健局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对现制现售水不规范经营问题履行监管职

责。彭州市卫健局于2020年8月14日下达监督意见

书，但余某某未在指定期限内整改到位，彭州市卫健

局责令其停用制水设备。目前，彭州市中和新城小区

设备已拆除，其余小区设备已停用，余某某将预收购

水款项退还300余名消费者。

在江苏常州，有一种忽悠人的“水”坑人不浅。

2017年2月以来，常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某生物公司）主要经营保健品批发和零售业务，

在未取得食品药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以进口食品名

义从美国购入“大盐湖水”成品及原料（进口货物名

称为“氯化镁”），组织工人自行勾兑灌装，并以

“金能量”作为产品名称对外销售。其产品外包装和

说明书均未注明食品或药品生产许可证号。

该企业通过制作宣传册、组织销售人员冒充专家

授课等方式，虚假夸大宣传该产品含81种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对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等多种病症有治疗作

用，导致众多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某生物公司向全国

各地大量批发销售“大盐湖水”，数量达8万余瓶，

总销售金额为2300余万元。经专家鉴定，该产品不

具备其宣传的功效，且长期或高浓度服用该产品会导

致电解质紊乱，产生腹泻等肠胃道疾病，甚至对心脏

产生不良影响。

2019年12月，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生物公司及

其法定代表人谢某某等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并连带支付销售总金额 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70105591.5元；涉案公司股东在各自未出资范围内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20年12月，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某生

物公司及谢某某等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一些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产品的行为也进入

了检察机关的视野。通报情况显示，2018年10月至

2019年 6月，刘某某、纪某某通过互联网购买淀

粉、荷叶提取物、橙子粉等原材料及国家规定禁止在

食品中添加使用的盐酸西布曲明，自行生产加工减肥

胶囊、果蔬酵素粉等食品，并通过百度贴吧、微信、

QQ发布销售广告，直接或经中间商转手出售给众多

不特定消费者。这些产品流入浙江、陕西、安徽、湖

南、河北等全国多地消费市场，销售价款达1317451

元。

2019年10月，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

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刘某某、纪某某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的行为可能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

案。该院专门成立检察官办案组，进一步查明相关事

实，同时围绕关键事实展开取证和论证。

2020年7月10日，松阳县人民检察院向当地人

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指控刘某某、纪

某某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诉请判令

共同支付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售价款10倍

的赔偿金，共计13174510元。2020年 8月 21日，

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 4个

月，并处罚金，对检察机关提出诉请支付销售价款十

倍赔偿金13174510元的主张全部予以支持。刘某

某、纪某某不服该判决，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经公开开庭审理后，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

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小区里的“三无水”、忽悠人的“大盐湖水”、有害的减肥胶囊

这些都被检察机关盯上了


